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温州正栩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财通证券作为温州正栩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

常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2 其他 重大资产重组违规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温州正栩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正栩”或“公司”）以 0 元

的价格将子公司上海正栩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正栩”） 95％的股权转

让给温州金榕影视文化中心（有限合伙）、海南希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孙榕。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温州金榕影视文化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上海正栩 

18%股份、海南希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上海正栩 12%股份、孙榕持

有上海正栩 65%股份、侯晨亮持有上海正栩 5%股份，合计持有上海正栩 100％

股权。上海正栩影业有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上海正栩股权

变更已于 2023 年 01 月 10 日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了由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



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

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

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ST 正栩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104,229,501.92

元，上海正栩 2022 年 12月份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87,758,093.56 元，

占比 84.20%，该交易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上述出售上海正栩 95%股权事项未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存在重组违规情形。 

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1 月 18 日起开始停牌，停牌事由为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期间，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2023 年 2 月 8 日披露了《股票停牌

进展公告》。2023 年 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2023 年 2 月 15 日公司向全国股转公司申

请股票延期复牌，预计最晚复牌日为 2023年 3月 17日。公司于 2023年 2月 24

日、2023 年 3月 3 日、2023年 3月 13日披露了《股票停牌进展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2023 年 3月 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公告》，

公司实质已与交易对手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但不打算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

司股票预计将于 2023 年 3月 17日前复牌。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公司出售上海正栩 95%股权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未履行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股票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后，预计无法在停牌

期限届满前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信息披露文件的披

露，公司的行为涉嫌重大资产重组违规，存在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可能会对



公司资信状况、业务经营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已履行对挂牌公司的

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补充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持续

关注公司上述风险事项。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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